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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表诉讼中存在仲裁条款的两种常

见情形） 

 

 

一、定义 

 

股东代表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

到不法侵害而公司却拒绝或者怠于通过诉

股东代表诉讼能否突破仲裁条款约

束 

 

作者：黄剑 | 赵安 

 

2017年 8 月 28日，最高院正式发布《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公司法

解释四》”），对于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当事

人地位、胜诉利益的归属、诉讼费用的负

担等问题做出了规定。然而对于股东代表

诉讼与仲裁条款引起的适用冲突问题，仍

未有明确说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与仲裁

制度引发的直接矛盾即是：当公司与他人

之间存在仲裁条款，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

讼，是否受公司与他人之间仲裁条款约

束？当公司股东对另一股东提起代表诉

讼，股东代表诉讼是否受股东之间仲裁条

款的约束？ 

http://www.gl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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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我国《仲裁法》第四条亦规定：“当事

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

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

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股东代表诉讼赋予了股东在紧急情况下为

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我国

《合同法》中明确将“仲裁机构”与“人民法

院”一同确定为有管辖权的争议解决机构。

而《公司法》作为兼具公法与私法性质的

法律，却仅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向“人民法院”

提起，并无“或提起仲裁”之表述。因此，笔

者同意这样的观点，即股东代表诉讼是公

司法赋予公司股东的法定诉权，应由人民

法院管辖，而仲裁委员会受理股东代表“诉

讼”没有法律依据，也无法突破仲裁条款只

能约束签署方（即公司）的主体障碍。因

此，尽管股东代表诉讼系由股东代表公司

提起，胜诉利益也归属于公司，但由于公

司法人人格独立原则，股东作为原告与公

司主体的差异导致了股东或公司作为仲裁

条款一方当事人时前述仲裁条款如何适用

的问题。 

 

三、各类情形下股东代表诉讼能否突破仲

裁条款约束效力分析 

 

（一）公司与他人之间的仲裁条款将构成

提起股东代表诉讼的障碍 

 

讼手段追究有关侵权人的责任时，具有法

定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利益而依据法定程

序，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诉讼，所

获赔偿归于公司的一种法律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

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对股东代表诉讼有

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三款规定“他人侵犯公

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

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该规定，具有法定资格的公司股东应

是股东代表诉讼的适格原告，而对公司实

施了不当行为而致公司利益受损的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他人（包括公

司的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属于适格

被告。 

 

当然在股东代表诉讼中，法律还规定了前

置程序，即原告（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

前必须请求公司机关行使公司诉权，只有

当公司机关拒绝或怠于采取措施时，适格

股东才能以自己的名义为公司的利益提起

诉讼。 

 

二、股东代表诉讼中的仲裁条款适用问题 

 

众所周知，仲裁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救

济方式，其前提和基础是双方当事人的合

意。仲裁条款仅约束签订方应是公认的原

http://www.gl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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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代表诉讼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中

第三条规定： 

 

三、公司与他人有书面仲裁协议，股东就

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对他人提起股东

代表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 

理解与说明：关于仲裁协议对股东代表诉

讼的影响的裁判指引。 

在因他人不履行对公司的合同义务，股东

欲提起代表诉讼的情况下，要注意审查公

司与他人是否签有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

如有仲裁协议，即使原告股东符合提起代

表诉讼的条件，法院仍应不予受理。理由

是，股东代表诉讼是解决公司内部诉讼机

制的问题，即当公司受到控制怠于起诉时

赋予中小股东代表公司利益启动诉讼的权

利，而他人与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内容，

并不因公司自行起诉和股东代表起诉的诉

权行使不同而发生变化。如在股东代表诉

讼的情形下排除仲裁协议的适用，则明显

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并可能使公司利用

代表诉讼制度谋取程序上的不当利益。对

于股东就仲裁协议约定事项提起股东代表

诉讼的情形，人民法院应依照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依照法律规

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

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

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之规定，不予立案登

记。” 

 

笔者认为，仲裁条款将构成提起股东代表

诉讼的实质障碍。我国司法制度安排上采

取“或裁或审”的原则，一旦当事人协议约定

仲裁管辖，则排除法院的管辖。如公司与

第三方之间存在仲裁条款，由于仲裁程序

中不存在仲裁第三人的制度安排，因此即

使股东作为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的一方，亦无法以第三人的身

份加入仲裁程序。同时，作为非仲裁协议

的签署方，股东又无法以自己的名义直接

提起仲裁，故而此时只能由公司就合同引

发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对公司而言自无

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诉权”可言，而股东代表

诉讼的权利来源是公司本身享有此诉权，

因此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也就不能成立。 

 

《公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五条亦明确规

定，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

款、第三款规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案件，胜

诉利益归属于公司。因公司为仲裁条款当

事方，则股东代表诉讼也应受该等约束，

无法突破仲裁条款向法院确立诉权。即当

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仲裁条款，股东既

无法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也无法代为提起

仲裁，公司与第三方的争议只能由公司 自

身通过仲裁程序解决。 

 

深圳中院于 2015 年就已发布《关于审理股

东代表诉讼案件的裁判指引》，从诉讼程

序、实体权利、裁判执行的不同方面对股

http://www.gl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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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代表诉讼的方式去绕开已有的仲裁条

款，恐怕亦是存在较大困难的。 

 

1、公司不受股东之间仲裁条款约束 

 

当股东之间存在仲裁条款，公司并不受该

股东协议仲裁条款约束，这是公司法人人

格独立原则和“仲裁条款仅约束当事方”的法

理而引申的天然之义，为多数司法实践观

点所确认。 

 

 

 

然而，当公司就是不行使自身权利而不寻

求仲裁救济的情况下，受损害的股东一方

似乎就陷入了无路可走的死胡同。笔者认

为，寻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的救济是可

以尝试的一条途径。因为公司是虚拟的主

体，具体事情还是要有人来完成，而能代

表公司行使权利的，无非就是董事、高

管、监事，这种情况下，受侵害的股东有

可能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

一百五十一条以及公司法解释四的规定，

提起针对董、监、高的股东代表诉讼，即

可不受公司与他人之间的仲裁条款的约

束。当然，这就要看个案的具体情况再作

定夺。 

  

（二）股东之间权益争议无法通过股东代

表诉讼方式突破仲裁条款约束 

 

除只与公司存在合同关系的第三方外，另

外一种有可能的情形是，所谓“他人”即为公

司的其他股东或其关联方，即实际为股东

之间的权益争议。此时，受损害的一方股

东可以尝试通过合资合同、投资协议或者

公司章程等，以自身为原告或者申请人

（依据争议解决条款的不同），直接提起

仲裁或者诉讼，即不走股东代表诉讼一

途，而是通过自身途径寻求救济。而在可

以通过自身途径寻求救济的情形下，以股

http://www.gl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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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裁判文号 文书名称 裁判摘要 

1 （ 2013）

民四终字

第 46 号 

香港帕拉沃工业

有限公司与北京

昆泰房地产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与

公司有关的纠纷

二审民事裁定书 

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源于公司的权利，股东提起代

表诉讼是主张公司的实体权益，公司不是合营合同

仲裁条款的当事人，诉争事项也并非股东之间的权

益争议，因此股东代表诉讼不应受合营合同仲裁条

款的约束。另一方面，我国没有仲裁第三人制度，

合资公司不是仲裁条款当事人，不能参加到合营合

同争议的仲裁程序中去。一般情形下，仲裁庭对合

营合同争议作出仲裁裁决，并不影响股东代表公司

对另一股东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提起股东代表诉

讼。 

2 [2004] 民

四他字第

41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合营企业起诉

股东承担不履行

出资义务的违约

责任是否得当及

合资经营合同仲

裁条款是否约束

合营企业的请示

的复函 

在合营企业成立之后，合资一方未按合资经营合同

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既损害了合资他方的权益，

也损害了合资经营企业的权益。在合资他方未依约

对违约方提请仲裁或者诉讼的情况下，合营企业有

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未履行出资义务的

一方股东承担民事责任。因合营企业不是合资经营

合同的签约主体，未参与订立仲裁条款，因此，合

资经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能约束合营企业。对于

本案纠纷，合营企业华翔公司未依照合资经营合同

的约定提请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而

是直接向合营企业所在地的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同样，由于华强达

公司是受让华强公司在合营企业中的股份之后作为

股东进入合营企业的，各方当事人在进行股权转让

时未明确约定是否受合资经营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

束，因此，合资经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受让方华

强达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华强达公司以合资经营

合同含有有效的仲裁条款，本案应提交仲裁的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其管辖权异议依法不能成立，应予

驳回。 

  

http://www.gl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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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张小宝公司无权提起本案股东代表

诉讼，其起诉应予驳回。” 

 

后上海福生豆制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张小

宝绿色食品发展有限公司以股东身份诉至

上海市二中院，上海市二中院据此以两起

诉人与（株）圃木园控股之间存在仲裁条

款约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按照国际商会

（ICC）的仲裁规则仲裁为由驳回起诉。

（见（2015）沪二中受初字第 23 号民事裁

定书） 

 

（关系图示） 

 

（2）该观点早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对外发生经济合同纠纷，控

制合营企业的外方与卖方有利害关系，合

营企业的中方应以谁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

诉问题的复函》（法经[1994]269 号）中即

有反映：张家港市涤沦长丝厂（以下简称

长丝厂）与香港吉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吉雄公司）合资成立的张家港吉雄化纤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化纤有限公司）与香港

大兴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大兴公司）发生

的购销合同纠纷，因控制合营企业的港方

2、股东本身享有诉权的情况下无法选择股

东代表诉讼突破仲裁条款约束 

 

上述第一点引申而来的问题是，股东之间

存在仲裁协议，一方股东是否可以通过选

择代表非仲裁条款缔约方的公司提起代表

诉讼的方式规避仲裁条款的适用？笔者认

为，答案是否定的。 

 

（1）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民提字第

170 号《（株）圃木园控股与上海福生豆制

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市张小宝绿色食品发

展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审判监督民事裁

定书》中指出：“对于“他人”应当作狭义解

释，即只有在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

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股东代表诉讼获得救

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设置基础在于股

东本没有诉权而公司又怠于行使诉权或者

因情况紧急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时，赋予股

东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当股东能够

通过自身起诉的途径获得救济时，则不应

提起代表诉讼，否则将有悖股东代表诉讼

制度的设置意图。……福生公司、张小宝

公司作为股东本身即享有诉权，而通过股

东代表诉讼起诉的后果，则剥夺了另一方

股东（株）圃木园控股反诉福生公司、张

小宝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诉讼权利，因为

其无法针对合资公司提起反诉，由此造成

股东之间诉讼权利的不平等。因此，福生

http://www.gl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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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上虞市舜华真空涂装有限公司、上

虞市舜华铝塑品有限公司与阿克希龙金属

有限公司、浙江阿克希龙舜华铝塑业有限

公 司 中 外 合 资 经 营 企 业 合 同 纠 纷 案

（（2008）浙民四终字第 68 号）中，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观点是：“真空公司、铝

塑品公司与阿克希龙公司于 2004 年 6月 11

日签订《合营合同》，成立了合资公司，

并就争议的解决达成了仲裁条款。……当

事人在发生纠纷的情况下，对如何选择诉

讼主体有自主权，诉讼主体的不同可能导

致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内容、范围不

同，但不能仅因诉讼主体的变化就当然认

为不同。是否不同仍然要完整考查其诉讼

请求。本案诉讼中，真空公司、铝塑品公

司起诉认为合资公司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

润，进而损害其作为合资公司股东的利

益，而合资公司怠于行使权利，故真空公

司、铝塑品公司只能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这一诉讼，不管如何列被告，皆属于因履

行《合营合同》及附件、《合营合同章

程》引起的“一切争议”的范围，按当事人约

定，应排除法院管辖。”该案只能以真空公

司、铝塑品公司为申请人，以阿克西龙公

司为被申请人，依据合营合同提起仲裁。 

 

也即，在合资公司不受其股东真空公司、

铝塑品公司与阿克希龙公司之间《合营合

吉雄公司与卖方大兴公司有直接利害关

系，其拒绝召开董事会以合营企业名义起

诉，致使长丝厂利益受到损害而无法得到

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对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复函认为：长丝厂可在合营企业董

事会不作起诉的情况下行使诉权，人民法

院依法应当受理。但就本案而言，由于合

资经营合同与对外购买设备的合同中都订

有仲裁条款，因此，其纠纷应提交仲裁裁

决，法院不应受理。 

 

（关系图示） 

 

本案中，长丝厂的诉权来源于化纤有限公

司，而此时化纤有限公司与大兴公司约定

仲裁，排除了法院管辖，故长丝厂便无向

法院提起诉讼的“诉权”可言。在化纤有限公

司被吉雄公司控制的情况下，关联交易使

得化纤有限公司利益受损，但化纤有限公

司却不会行使仲裁请求权。该等情形下，

长丝厂作为股东利益受损，该如何寻求救

济？最高人民法院复函反映了长丝厂应依

据其与吉雄公司的《合资经营合同》仲裁

解决的倾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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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仲裁事项完全相

同，则法院可以依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对在

后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不予受理。比较典

型的就是股东依据合营合同对未出资股东

的出资责任申请仲裁，请求股东履行出资

义务，并对守约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此时

仲裁裁决股东履行出资义务，而出资义务

履行的对象必然是公司。仲裁裁决与法院

判决具有同等的约束力，股东对这一既决

事项不能代表公司对未出资股东再次提起

以出资权利义务关系为诉讼标的的股东代

表诉讼，否则就构成重复诉讼。 

 

四、总结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设置基础在于股东本

没有诉权而公司又怠于行使诉权或者因情

况紧急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时，赋予股东代

表公司提起诉讼的权利，是解决公司内部

诉讼机制的问题。当公司与他人之间存在

仲裁条款，公司股东无法提起代表诉讼突

破仲裁协议约束。在公司内部纠纷中，若

股东之间存在仲裁条款，公司并不受该等

仲裁条款约束。然而，在股东自身直接享

有诉权的情况下，司法实践的态度更倾向

于支持股东以自己股东身份直接提起仲

裁。因此，此种情况下股东选择代表非仲

裁条款当事方的公司为主体提起股东代表

同》仲裁条款约束，且真空公司、铝塑品

公司提起的是股东代表诉讼的情况下，浙

江省高院仍以真空公司、铝塑品公司与阿

克希龙公司之间的仲裁约定，驳回了两名

股东的起诉。 

 

（关系图示） 

 

（4）在笔者曾经历的一起股东出资纠纷

中， A 公司与 B 公司签订了《股东协议》

成立 C 公司，争议解决机构约定为中国国

际贸易经济委员会（北京）（“贸仲”）。后

A 公司根据《股东协议》向贸仲提起仲裁，

请求 B 公司继续向 C 公司履行出资义务。B

公司以A公司提起的实为股东代表诉讼，应

由人民法院管辖为由向贸仲提起管辖异

议，贸仲以 A 公司的仲裁申请是基于双方

《股东协议》的合同争议为由，驳回了管

辖异议。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述香港帕拉沃工业有

限公司与北京昆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件中，北京高院认

为，虽然仲裁庭对合营合同争议作出仲裁

裁决，并不影响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但

是如果股东代表诉讼的诉讼标的，即讼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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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从而意图突破自身与被控股东之间

的仲裁条款的约束，未必能获得法院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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